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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大綱

因應IASB決議延後實施IFRS 9，相關配
套措施

企業導入IFRSs相關稅負議題

持續加強推動導入IFRSs之重要工作項目

公開發行公司財務報告公告申報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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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IASB決議延後實施IFRS 9，相關配套措施

•IASB於100年11月7日決議延後IFRS 9之實施日
期，由2013年1月1日延至2015年1月1日。

•我國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亦將配合延後，修正草
案將於近期公布，金融資產及負債之分類原則
延用現行規定。

•金融工具之會計處理回歸適用IAS 39(2009年版)
，基金會已完成翻譯上網。

•企業應就現行國內財務會計準則第34號公報與
IAS 39差異部分審慎評估因應，如交易日與交
割日之選擇、有效利率法攤銷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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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IASB決議延後實施IFRS 9，相關配套措施

•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案重點
－金融資產及金融負債之分類

修正後 修正前

金融資產

1.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

2.備供出售金融資產

3.以成本衡量之金融資產

4.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

5.持有至到期日金融資產

1.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

2.透過其他綜合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
金融資產

3.按攤銷後成本衡量之金融資產

金融負債

1.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負債

2.以成本衡量之金融負債

1.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負債

2.按攤銷後成本衡量之金融負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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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導入IFRSs相關稅負議題

• 遞延收入：
– 報稅時仍列收入並開立發票，俟發生時(如客戶保固、
兌領贈品)再予認列成本或費用。

• 銀行員工優惠利息：
– 報稅時存款超額利息仍列利息費用，個人仍按利息所得
扣繳。

• 營利事業申報：
– 營利事業所得稅申報不含其他綜合損益，並延用現行結
算申報書。

• 固定資產耐用年數表：
– 報稅時固定資產應依所得稅法第50條及第51條規定以實
際成本按不短於固定資產耐用年數表之年限折舊。

• 相關問答內容已更新於證期局網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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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續加強推動導入IFRSs重要工作項目

• 企業應注意並循序推動及時完成下列重要
轉換工作

–完成IFRS 1各項豁免及選擇 100年12月31日

–決定IFRS會計政策 100年12月31日

–編製開帳日資產負債表 101年3月31日

• 企業針對上列各項重要工作，應注意董事
會召開時程，及時提報董事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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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續加強推動導入IFRSs重要工作項目

• 針對企業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制度，主管機關
正推動相關規定之修正，包括

– 公開發行公司建立內部制制度處理準則

– 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立內部控制制度處理
準則

• 修正重點

– 企業適用國際會計準則之管理控制作業及稽核項目

– 強化企業對子公司之監理措施

• 修正草案內容已於證期局網站預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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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發行公司財務報告公告申報規範

• 配合101年1月1日施行之證券交易法第36條修
正條文，年度財務報告申報期限

– 一般行業

• 上市(櫃)公司：會計年度終了後3個月內

• 興櫃、未上市(櫃)公司：會計年度終了後4個月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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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發行公司財務報告公告申報規範

• 配合101年1月1日施行之證券交易法第36條修正
條文，年度財務報告申報期限

– 金融業

• 保險業、證券商、投信投顧業、期貨商、證券金融事
業、期貨信託及期貨經理事業：會計年度終了後3個
月內

• 銀行、票券金融、金控公司：

– 已上市(櫃)公司：會計年度終了後3個月內

– 興櫃、未上市(櫃)之公開發行公司：會計年度終了後4
個月內(自102年起應於會計年度終了後3個月內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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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發行公司財務報告公告申報規範

• 公開發行公司如因下列情事之一，致無法如期公
告申報各期財務報告時，得依證券交易法第條36
第1項規定於事實發生後之次日即日起算15日內且
於公告申報期限屆至前，檢具無法如期公告申報
理由及證明資料與擬展延之期限向本會申請核准，
申請延長期限以一個月為限，必要時，得延長之：
– 遭受不可抗力之因素（如地震、水災等天然災害）者。

– 財務報告期間結束日後，公開發行之金融機構經本會依
法指派接管者。申請時除應敘明理由外，並應經簽證會
計師出具評估意見。

– 財務報告期間結束日後，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經本會處

以停業處分致未及變更繼任簽證會計師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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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發行公司財務報告公告申報規範

• 公開發行公司倘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令解
散、進入清算程序、進入破產程序或受法院
宣告破產者，得免依證券交易法第36條第1項
規定辦理公告及申報事宜。

• 上市及上櫃公司因導入國際會計準則，致無
法於101年3月底前公告申報100年年度財務報
告者，得於101年2月底前經董事會同意並檢
具會計師說明等文件，向本會申請核准延長
公告申報期限，申請延長期限以1個月為限。

• 自101年1月1日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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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告 完 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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